北京市卫生局文件

京卫妇字[2004]3号
关于印发2004年北京市妇幼卫生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区(县)卫生局、北京妇幼保健院、各区县妇幼保健院(所)：

    2004年是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推进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关键年，北京市妇幼卫生工作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立足于求实、提高、创新，团结奋斗，继续围绕“目标”和“质量”两个关键内容，开创妇幼卫生工作新局面：  

    一、依法行政、依法管理

    (一)全面开展产前诊断、产前筛查技术的准入。对我市从事产前诊断(遗传病诊断)的专项医疗行为进行机构与人员的准入，对产前筛查的医疗行为进行行业管理。做好人员培训、考核、机构申报、审核、核准、审批工作。

(二)按照卫生部制定的助产技术管理规定，修订北京市助产机构审批标准，实行分级管理，依法做好全市助产机构的资质准入工作，将产科质量再推进一步，减少孕产妇死亡。

   (三)对申报开展和从事腹腔镜输卵管绝育术、皮下埋植术、输卵管复通术的医疗保健机构和人员有计划地进行考核、评审验收。修订《北京市计划生育技术工作常规》。启用新修改或制定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医疗文书。

    (四)落实国家计生委、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精神，各区县卫生局要对所辖区域内医疗机构实施计划生育手术，重点是引产手术的资质、质量、管理进行全面检查。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局、药监局将组成联合督查组对此项工作进行督察。

    (五)继续依法管理婚前保健服务行为，开拓思路，围绕婚育提供更贴近群众需求的服务项目。

    (六)针对2003年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加强指导与管理。继续完成托幼机构的分级分类验收和卫生保健合格证换证工作。

    (七)按照市里卫生综合执法的思路与要求，切实加强母婴保健的监督执法，净化环境、规范行为。

    二、加强数据信息管理，完善妇幼保健信息化建设

    (一)对妇幼保健各项数据进行认真梳理，使监测和年报的数据做到真实、客观，精炼，避免重复，去除没有意义的统计数据，使数据切实起到指导作用。

    (二)加大对妇幼保健年报、监测数据的质量控制，统一登记统计渠道，上报途径，实行负责人追究制，确保数据真实、可靠，避免虚报、瞒报。

    (三)按照市政府数字北京的要求，继续推进和完善妇幼保健信息网络化建设。

    (四)2004年各区县必须全部做到对出生医学证明实行计算机管理。各区县卫生局要对出生医学证明实施计算机管理工作进行督察。

     三、加强妇幼保健机构内涵建设

    (一)绩效评估。对区县级妇幼保健机构试行按照《妇幼保健机构评估指标体系》的评估内容开展绩效评估，重点在完成公共卫生职能方面，作为政府对公共卫生服务机构评价的一项依据。

    (二)加强人才培养。从北京市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人员队伍现状与需求出发，切实推动妇幼卫生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结合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重点在能力的培养上，提高整体素质。落实《北京市妇幼保健机构人才培养实施意见》。

    (三)队伍建设。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必须坚持以保健为中心，保健与临床相结合，面向基层，面向群体的工作方针和办院方向，带好一支队伍。要积极进行住院医规范性培训，同时要做到从事群体保健的医师要定期参加临床医疗活动，每周不得少于一天。

    四、维护妇女、儿童健康权益，提供优质服务

    (一)继续实施女性生殖道感染防治项目，在44家试点医疗机构工作的基础上，在全市各医院妇科门诊推广使用统一的生殖道感染诊疗常规。开展相关内容的健康教育，年终对各区县该项工作推广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二)继续贯彻和落实2002年北京市卫生局等五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北京市女职工妇科健康检查规定的通知"精神，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管理并进行检查，推动女职工维权工作落到实处。

    (三)继续做好联合国人口基金第五周期生殖健康／计划生育项目。

    (四)开展对流动人口中孕产妇、儿童保健管理的试点工作，将流动人口的妇幼保健服务与管理纳入常规管理。

    (五)继续协调落实对贫困孕产妇、儿童医疗救助的管理办法与途径，减少因贫困不能享有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而有可能引起的孕产妇、儿童死亡。

    五、继续深入开展减少出生缺陷和残疾工程，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一)落实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共同下发的《中国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减少出生缺陷和残疾行动计划》，制定北京市实施方案和行动计划。

    (二)落实《北京市O—6岁儿童听力筛查诊断管理办法》，制定相关的制度、管理规范、工作常规，加强对筛查、诊断网络每一个环节的工作到位、质量保证的检查指导。各区县卫生局要对本辖区该项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全面督察，并以书面形式上报市卫生局。以保证儿童得到及时正确的诊断与治疗。做到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减少残疾的发生。

    (三)在减少中枢神经系统缺陷发生的同时，仍然要对先心病进行重点干预，对先心病培训项目进行培训效果评估，主要是在一级和二级预防上。

    (四)继续依法做好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提高管理水平，加强质量控制。

    (五)落实市政府为群众所办实事，与市残联等部门联合开展全市学龄前残疾儿童现况调查。

    六、规范服务，全面提高妇幼保健工作质量

    (一)继续落实《北京市妇女、儿童十五时期发展规划》中的妇幼保健工作各项指标，认真研究与规划指标差距较大指标的落实措施，努力工作。团结奋斗，争取“十五"期末全面完成指标。

    (二)加强对社区、农村妇幼保健工作的规范管理，明确各级妇幼保健人员的工作职责与任务，在全市妇幼保健服务中实行“四统一"即标识统一、标牌统一、访视箱统一、访视服装统一。由市里提出规格参数、各区县具体落实，为群众提供温馨、实在、规范的服务。

    (三)扎扎实实做好妇幼保健各项常规工作，以各种形式对各项工作质量进行检查、考核，检查结果都将作为对妇幼保健工作的评价依据，纳入社区以奖代补和妇幼保健工作奖惩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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